附表三：辦理青年創業貸款應備書件

一、青年創業貸款計畫書二份。
二、申請人資料：
(一)國民身分證影本一份。
(二)退伍令或依法免役證明書影本一份或其他足以證明之文件。(女性免)

(三)工作經驗證明。（例如：雇主開具之工作經驗證明書、所得稅扣繳憑單影本、 勞工保險卡影本、農民保險卡影本等）或經政府認可之培訓單位相關訓練證明。

(四)申請人如非負責人，應由負責人檢送與申請人相同之資料，並出具同意其他出資 人申請貸款投資並負連帶保證責任之同意書。
(五)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身分執業者，加附專業證照及執業執照影本一份。

(六﹚過去3年內曾接受大專校院或政府自辦、委辦或政府認可之民間機構，所開辦創業輔導相關課程20小時以上之證明。

(七)申請人如具特殊境遇家庭身分民眾或家庭暴力被害人身分，請提供直轄市、縣市政府社政單位開立之證明文件。
三、所創事業資料：(除指定附正本、謄本外，餘均附影本一份(
	行業

組織
	服務業
	製造業
	農       林      漁       牧      業

	獨資
	1.商業登記證明文件。

2.稅籍登記證明文件。
	1.商業登記證明文件。

2.稅籍登記證明文件。

3.工廠登記證。
	1自地自有者：土地登記謄本(地政機關最近一個月內所核發)。
2土地租用、借用者：農地所有人之農地使用同意書正本。
3漁業：養殖漁業者，養殖漁業登記證及水權證明文件；漁撈業者，漁船於建造中附該船建造核准函正本，已建造完成者，附有效之漁業執照正本。
4畜牧業者：土地作畜牧設施同意使用證明或牧場登記證，如貸款項目為乳牛、乳羊業者，應另附收乳證明、結核病、布氏桿菌檢驗健康證明。

	合夥
	1.商業登記證明文件。

2.稅籍登記證明文件。

3.合夥契約
	1.商業登記證明文件。

2.稅籍登記證明文件。

3.工廠登記證。

4.合夥契約書。


	1土地自有者：土地登記謄本(地政機關最近一個月內所核發)。
2土地租用、借用者：農地所有人之農地使用同意書正本。
3漁業：養殖漁業者，養殖漁業登記證及水權證明文件；漁撈業者，漁船於建造中附該船建造核准函正本，已建造完成者，附有效之漁業執照正本。
4畜牧業者：土地作畜牧設施同意使用證明或牧場登記證，如貸款項目為乳牛、乳羊業者，應另附收乳證明、結核病、布氏桿菌檢驗健康證明。
5合夥契約書。

	公司
	1.公司設立登記表。

2.公司變更登記表。
3.稅籍登記證明文件。
4.股份有限公司加附股東名冊。
	1.公司設立登記表。

2.公司變更登記表。
3.稅籍登記證明文件。
4.工廠登記證。

5.股份有限公司加附股東名冊。
	


註：1.獨資及合夥組織型態所需之商業登記證明文件，係指登入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站（http://gcis.nat.gov.tw）內，於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中，所取得申請人之獨資及合夥企業之公示資料。

2.獨資及合夥組織型態所需之稅籍登記證明文件，係指載有「稅籍編號」之核准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。

3.合夥契約書須經公證人公證。 

4.公司組織之事業體其設立日期之認定，服務業以公司設立登記表之核准設立登記日期為準，製造業以公司設立登記表或工廠登記證為準。
5.從事需經特許方可經營之行業，須加附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證、登記證、開業執照或立案證照影本一份。 

6.經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輔導培育之廠商須檢附該中心出具之證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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